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節約用紙規定
96年10月30日花港秘字第09600070720號
1、 依據：交通部96年9月26日交總字0960008954號函暨本局96年10月份局務會報主席裁示辦理。
2、 目的：茲為愛護地球資源、響應環保政策及節省公帑，茲訂定本局節約用紙規定提供同仁遵循。
3、 作法：
（1） 各項文件、資料及表報儘量以電子郵件、電腦傳真方式傳送。

（2） 會議資料於會前以電子檔傳送，俾利與會人員先行審閱。
（3） 各項資料須以紙本方式處理者，採雙面印刷為原則，或請利用回收紙，以節省紙張或儲放之空間。
（4） 留存會場之紙本資料，請會議承辦人評估再利用之可行性，無再利用價值者，應利用碎紙機銷毀後回收。
（5） 秘書室第三科應採購高磅數之再生紙，以利雙面列印或影印。
